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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8〕106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8 年 

申报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通知 

 

各厅属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＜四川省事业

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

〔2011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关于 2018 年申报事业单

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函〔2018〕184 号）精神，

现就 2018 年申报我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（一）事业单位中符合《办法》规定基本条件的在岗在职正

式专业技术人员。 

（二）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，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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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满的在岗在职正式专业技术人员。其中，在管理期内的省学术

和技术带头人，可按《办法》第六条规定再次申报；超出管理期

的原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，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其他基本条件的，

可按《办法》规定的其他基本条件申报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  申报专业技术二级岗位，需提供下列书面材料各一式三份，

并按顺序装订成册。 

  （一）各事业单位申请核准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和推荐人选的

公文。 

  （二）四川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审核表和汇总

表（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 

  （三）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推荐人选与本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

和经申报事业单位比照原件核实并加盖单位鲜章的个人获得的

荣誉、称号、成果等复印件。申报人员所获得的荣誉、称号、成

果等计算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。 

  （四）事业单位对申报人员公示无异议的说明材料。 

  （五）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申报人员超过国家法定退休

年龄的，需提供按照管理权限批准同意延迟退休的文件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开展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申报核准工作，是深化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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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，实施人才强省战略，建设高层次专家人才

队伍的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强化组织领导、宣传引导

和政策解释，认真组织申报人员对照《办法》规定的有效条件，

如实填报有关荣誉、称号及成果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要在严格程序、认真审核、从严把关的基础上，

完善推荐、审核意见等形式要件，如实推荐。聘期考核或 2018

年（申报前工作时间）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人员，原则上

不得推荐；受到处分，处分期未满的，不得推荐。在申报过程中

有弄虚作假、滥用职权、打击报复等情况的，按照“谁申报、谁

负责，谁经办，谁负责”的原则处理。 

（三）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聘期将满的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现

聘人员，未按本通知要求重新申报或重新申报后未被核准聘用专

业技术二级岗位的，所在单位应按《办法》和相关规定，推进能

上能下，组织这类人员重新进行岗位聘用，并从 2018 年 5 月 1

日起不再执行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工资待遇。 

（四）省教育厅受理申报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材料的截止时间

为 2018 年 4 月 9 日（邮寄材料以邮戳时间为准），逾期或报送材

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。 

 

附件：1.四川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审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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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四川省教育厅推荐申报二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汇总 

一览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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